


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及其他相关规定。 

（四）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将执行财政部财会〔2017〕22 号、财会〔2019〕8 号、财会

〔2019〕9 号）的相关规定。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

—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

他相关规定执行。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内容及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财政部于 2017 年修订并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主要变更内容如下：将现行收入和建造合同两项准则纳入统一的收入确认模

型；以控制权转移替代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准；对于包含多重交易安排的

合同的会计处理提供更明确的指引；对于某些特定交易（或事项）的收入确认和计量给出了

明确规定。 

2、《企业会计准则第 7 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变更的主要内容：主要变更内容为：

修订了货币性资产交换的定义；明确了准则的适用范围；规定了确认换入资产和终止确认换

出资产的时点，以及当换入资产的确认时点与换出资产的终止确认时点不一致时的会计处理

原则；细化了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会计处理；增加了有关披露要求。 

3、《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债务重组》变更的主要内容：主要变更内容为：修订了

债务重组的定义；明确了准则的适用范围；修订了债务重组的会计处理；简化了债务重组的

披露要求。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均属于根据财政部修订及颁布的最新会计准则进行的变更，符

合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和公司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损益、总资产、净资产不产生实质性影响。 

三、董事会、独立董事及监事会意见 

（一）董事会关于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合理性的说明公司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最新规定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的合理

变更，符合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其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二）独立董事关于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依据财政部颁布的最新会计准则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了相应变

更，使公司的会计政策与国家现行规定保持一致，有利于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



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和所有股东的利益。我们认为本次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权

益，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三）监事会关于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财政部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相

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变更亦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

策的变更。 

五、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2、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零年四月三十日 

 


